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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，

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，并于

2016年 11月 1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应参会董事 9人，实际参会董事 9人。

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表决通过

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分期

发行的议案》 

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

项的议案》，根据股东大会授权，董事会审议通过了：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

过人民币 17 亿元（含 17 亿元），采用分期发行方式，其中首期[2016 年公司债

券（第一期）]基础发行规模为 7亿元，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10亿元（含 10亿元）。 

二、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开发行 2016 年

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具体发行条款的议案》 

1、本期债券名称：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。 

2、发行规模：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 7亿元，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10亿元

（含 10亿元）。 

超额配售选择权：发行人将根据本期债券申购情况，决定是否行使超额配售

选择权，即在基础发行规模人民币 7 亿元的基础上可追加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

（含 10亿元）的发行额度。 

3、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：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元，按面值平价发行。 

4、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，债券存续期第 3 年末附设发行人调整

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 



5、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：本次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通过

发行时市场询价协商确定，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。 

6、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：本期债券按年付息，到期一次还本。 

7、债券形式：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。 

三、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心医国际数字

医疗系统(大连)有限公司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

潮资讯网（http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对外投资公告》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

 




